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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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编制日期：        2025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制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100吨电子元器件外壳项目

	项目代码
	2511-320263-89-03-704833

	建设单位联系人
	陆**
	联系方式
	130*******

	建设地点
	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

	地理坐标
	（ 120度21 分 9.230 秒， 31 度 50 分 56.981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2929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3
塑料制品业 292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澄高投备〔2025〕233号

	总投资（万元）
	800
	环保投资（万元）
	30

	环保投资占比（%）
	3.75%
	施工工期
	2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2583本次不新增用地，利用出租房现有用地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表1-1 专项评价设置判断表
专项评价的类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 a ]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不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 a ]芘、氰化物、氯气，故不设置大气专项评价。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污水厂，故不设置地表水专项评价。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小于临界量，故不设置环境风险专项评价。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河道取水，故不设置生态专项评价。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海洋工程，故不设置海洋专项评价。


	规划情况
	2023年9月21日，《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获江阴市人民政府批准（澄政复〔2023〕60号）。

2022年1月28日，江阴市工业园区升级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关于印发《江阴市镇（街）工业园区四至范围》的通知》（澄工改办〔2022〕1号）”。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名称：《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批机关：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件及文号：关于《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澄环发〔2025〕4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一、规划相符性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云亭街道用地规划要求。

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符性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规划环评要求。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三线一单”相符性
（1）生态红线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本项目不在生态红线区域范围内，距离最近的生态红线保护区江阴市低山生态公益林（毗山）1.16千米。因此，本项目选址符合《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苏政发[2020]1号）中的相关要求以及《无锡市2024年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公告》中的相关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度）》数据可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SO2年均浓度、CO24小时平均浓度、PM2.5年均浓度、PM10年均浓度、NO2年均浓度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因此，项目所在区域判定为不达标区。该区域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开展限期达标规划，根据《无锡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分析内容，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工业领域全行业、全要素达标排放、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交通行业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加强服务业和生活污染防治等措施后，无锡市环境空气质量预计2025年可实现全面达标。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入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纳污河流为应天河，河流水质状况为优。

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度）》中声环境质量状况的功能区噪声状况可知，该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4.3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声环境功能区3类标准。
本项目废气可达标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可达接管标准，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噪声对周边影响较小，在采取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后，本项目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基本无影响。本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较小，符合环境质量底线的相关规定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

（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政策，不属于负面清单中的项目。综上，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工程概况
江阴市星火德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29日，位于江阴市长山大道55号天安数码城68号，从事互感器、变压器、仪器仪表的生产，目前生产实际能力为500万个互感器/年、150万个变压器/年、10万个仪器仪表/年。
现公司拟投资800万元，在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租用无锡云嵉智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闲置厂房2583平方米，购置注塑机、切割机、脉冲机、数字化加工中心等49台设备，从事电子元器件外壳的生产。项目投产后，形成年产100吨电子元器件外壳的生产能力。

由于两个厂区分别独立运行，相应的环保设施等均独立设置，本报告仅对项目所在地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厂区（以下简称松文头路厂区）进行分析。
主要产品及产能情况

表2-1 建设项目主要产品及产能情况
序号

地址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

规格成分
设计能力

年运行时数

扩建前
扩建后
增减量
1

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
生产车间
电子元器件外壳
8mm-450mm
0
100t/a
+100t/a
2400h
2
长山大道55号天安数码城68号

生产车间

互感器
30mm*20mm～160mm*80mm

500万个/年
500万个/年
0
变压器
200万个/年

200万个/年
0
仪器仪表
-
10万个/年

10万个/年
0
3、项目工程组成情况

松文头路厂区建设项目主体工程见表2-3。
表2-2  松文头路厂区建设项目主体工程
工程名称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贮运工程

原料仓库

300m2
位于室内，用于原料储存，新建
成品仓库
50m2
位于室内，用于成品储存，新建

公用工程

给水系统

自来水

10t/h

当地自来水网，依托厂区现有

排水系统
雨水管网

30t/h

直接排入区内雨水管网，利用厂区现有，环保责任主体为无锡云嵉智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污水管网

20t/h

接入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依托厂区现有，环保责任主体为无锡云嵉智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冷却塔
40t/h
冷却水循环使用

供电系统
315KVA×1

利用公用变压器，能够满足本项目的需求
环保工程

废气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2500m3/h×1
处理注塑工序废气，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FQ-1）排放，捕集率90%，去除率85%，新建，环保责任主体为江阴市星火德玥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化粪池
10m3×1
简单生化处理，依托出租方设施，环保责任主体为无锡云嵉智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噪声

噪声治理工程

厂房隔音
厂界达标排放

固废

一般固废仓库

10m2
固废分类暂存，不外排，环保责任主体为江阴市星火德玥科技有限公司
危废贮存点
5m2
固废分类暂存，不外排，环保责任主体为江阴市星火德玥科技有限公司
2、水量平衡图

本项目水量平衡见图2-1（按300天计）









7、工作制度和劳动定员

工作制度：本项目实行8小时工作制，年工作300天。

劳动定员：本项目劳动定员20人。
8、地理位置、厂区平面布置及厂界周围土地利用现状

地理位置：建设地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具体地理位置见附图1。

厂区平面布置：本项目租用无锡云嵉智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号楼1楼厂房，本项目车间布置南侧从西到东依次为空压机、楼梯电梯、预留区、办公区、厕所、楼梯电梯，北侧从西到东依次为楼梯电梯、注塑区、模具车间、预干燥区、破碎区、原料仓库、去毛刺、组装、检测区、去毛刺、组装、检测区、成品仓库、楼梯电梯、加湿区，具体厂区平面布置图见附图2。

建设项目厂界周围500m土地利用现状：厂界东侧隔沈家滨路为爱立许机械（江阴）有限公司，南侧隔沈家滨路那巷路为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侧和北侧均为江阴云亭智谷产业园的厂房。最近敏感目标为厂界北侧300m处的大地幼儿园，厂界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见附图3。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
	1、工艺流程
本项目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外壳的制造，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见下图（G-废气、S-固废、N-噪声）：















修磨工艺：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1、环境空气
本报告选取2024年作为评价基准年，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度）》，项目所在区域各评价因子数据见表3-1。
表3-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μg/m3）

标准值（μg/m3）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均值

8.0

60

13.33
达标

NO2
年均值

33.1

40

82.75

达标

PM10
年均值

51.7

70

73.86

达标

PM2.5
年均值

32

35
91.43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

162

160

101.25

不达标
CO

24小时平均浓度
1134

4000

28.35

达标

由上表可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中SO2、NO2、PM2.5、PM10年均浓度、CO日均浓度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因此判定为非达标区。
目前，当地已经出具环境整治方案，无锡市已经出具《无锡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正式稿）》。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工业领域全行业、全要素达标排放、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交通行业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加强服务业和生活污染防治等措施后，无锡市环境空气质量预计2025年可实现全面达标。
2、地表水环境

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市16条主要河流共设置地表水重点监测断面22个，其中Ⅱ类水质断面13个，Ⅲ类水质断面9个，无Ⅳ类、Ⅴ类和劣V类水质断面。与2023年相比，总体水质变好，Ⅲ类断面比例上升4.6个百分点。

16条重点河流中，长江、应天河、桃花港、石牌港、申港河、利港河、老夏港河、新夏港河、白屈港、锡澄运河、新沟河等11条河流水质状况为优；东横河、东清河、二干河、青祝运河、张家港河等5条水质状况良好。与2023年相比，2024年全市16条重点河流中，白屈港、锡澄运河、新沟河、新夏港河水质由良好转为优。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入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纳污河流为应天河，河流水质状况为优。

3、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项目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声环境敏感目标。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澄政办发〔2020〕71号）规定，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区，执行3类区标准。

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度）》中声环境质量状况的功能区噪声状况可知，该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54.3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声环境功能区3类标准。
4、生态环境

建设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建设用地范围内及周边均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5、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新建或改建、扩建广播电台、差转台、电视塔台、卫星地球上行站、雷达等电磁辐射类项目，故不开展电磁辐射现状监测与评价。

6、地下水、土壤环境

厂区内已采取相应防控措施，正常运营情况下不存在地下水、土壤环境污染途径，可不开展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环境

保护

目标
	大气环境

建设项目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周边500m范围内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见表3-4及附图3。

表3-2   项目周边500米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规模
X（经度）
Y（纬度）
大地幼儿园
120.3527
31.85252
学校
人群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类区

北

300
720人
声环境

建设项目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项目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声环境敏感目标。

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4、生态环境
建设项目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建设用地范围内及周边均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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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5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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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9及修改单标准


	表3-4 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

监控点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接管污水COD、SS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氨氮、TP、TN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污水处理厂出水执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表2标准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表1一级A标准。
此外，根据最新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2022.12.28 发布，2023.3.28 实施）中内容，本项目拟接管的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口位于一般区域中太湖地区，执行其中C标准；且根据标准7.1执行时间中的“7.1.2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3年后执行”，因此自2026年3月28日起（远期），本项目接管水经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后尾水的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表1中C标准，具体见表3-5。
表3-5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

接管标准（mg/L）

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mg/L）

污水处理厂尾水远期排放标准（mg/L）
COD

500

50

50
SS

400

10

10
氨氮

45

4（6）

4（6）
TP

8

0.5

0.5
TN

70

12（15）

12（15）
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3、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环境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3类标准。具体见表3-6。
表3-6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标准

3类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4、固废
固废按照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苏环办〔2024〕16号）要求执行。一般固废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及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要求。


	

	总量

控制

指标
	项目建设地所在区域属于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且属于“双控区”。结合项目排污特征，确定本项目总量控制因子：

废气：颗粒物；

废水：COD、氨氮、TP、TN；

固废：各种固体废物。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详见表3-7。
表3-7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单位t/a

污染物名称

原项目

本项目
以新带老削减量

全厂排放量
排放增减量
核定排放量
产生量
削减量

排放量
废气

有组织

非甲烷总烃
0.0888
0.0324
0.0275
0.0049

0
0.0937

+0.0049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0.0653
0.0036
0
0.0036

0
0.0689

+0.0036

颗粒物
0.0300
0
0
0
0
0.03

0
合计

非甲烷总烃
0.1541
0.036
0.0275
0.0085
0
0.1626

+0.0085
颗粒物
0.0300
0
0
0
0
0.03

0
废水
水量
600/600

255
0
255
0
855
+255
COD
0.2700/

0.0300

0.1275
0.0127

0.1148/

0.0128
0
0.3848/

0.0428
+0.1148/

0.0128
SS
0.2100/

0.0060

0.1020
0.0127

0.0893/

0.0026
0
0.2993/

0.0086
+0.0893/

0.0026
氨氮
0.0270/

0.0024

0.0115
0
0.0115/

0.0010
0
0.0385/

0.0034
+0.0115/

0.0010
总磷
0.0048/

0.0003

0.0020
0
0.0020/

0.0001
0
0.0068/

0.0004
+0.0020/

0.0001
总氮

0.0420/

0.0072

0.0179
0
0.0179/

0.0031
0
0.0599/

0.0103
+0.0179/

0.0031
固废

一般固废
0

0.04
0.04
0

0

0

0
危险废物
0

1.238
1.238
0
0
0
0

生活垃圾
0

4.08
4.08
0
0
0
0

注：“/”左边为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接管量，“/”右边为污水处理厂外排量。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废水接管量为255t/a，COD、SS、氨氮、TP、TN排放量分别为0.0128t/a、0.0026t/a、0.001/a、0.0001t/a、0.0031t/a。根据总量控制原则，本项目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可在云亭街道控源截污内平衡，SS排放总量指标作为该企业考核指标。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为0.0085t/a，新增非甲烷总烃排放量可在云亭街道内平衡。

固体废物全部实现综合利用或处置，零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本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施工期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生产设备安装和调试期间产生的废气、噪声和少量建筑垃圾。废气主要源于运输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少量扬尘；噪声主要是运输机械和安装设备产生的噪声；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少量建筑垃圾和设备包装箱等。

为防止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发生上述环境污染的现象，使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尽可能小，建议采取以下的污染防治措施：

①合理安排设施的使用，减少噪声设备的使用时间；②对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尽可能利用或及时运走；③注意清洁运输，防止在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撒漏、扬尘及噪声；④建设单位应做好施工期管理工作，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于施工期较短，对当地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影响时间较短，并且施工结束，以上影响立即消失，故不会降低当地环境质量现状类别。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1、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内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废水水质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尾水排入应天河，项目废水经预处理后满足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标准的要求，从水质水量、接管标准及建设进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项目废水接管至江阴市云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是可行的。因此，项目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2、废气

本项目以生产车间为边界设置100米卫生防护距离，本项目废气经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处理后，FQ-1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可达GB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5及修改单标准。氨有组织排放浓度可达GB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5及修改单标准。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可达GB31572-2015《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9及修改单标准，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厂界氨无组织排放浓度可达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标准。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达到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建设项目各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全厂主要噪声设备经车间隔声和距离衰减后，各厂界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即昼间≤65dB(A)，不会降低区域声环境现状功能类别，且本项目周边50米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因此，本项目噪声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噪声防治措施可行。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固废外售综合利用，危废贮存于危废贮存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从项目采用的固废利用及处置方式来分析，对产生的各类固废按其性质分类分区收集和暂存，并均能得到有效利用或妥善处置。在严格管理下，本项目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地下水、土壤

拟建项目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防渗处理，对可能造成污染的装置、设施加大检修、维护力度，尽可能杜绝事故发生。在采取了上述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后，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6、生态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10号楼1楼，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不新增用地，且用地范围内及周边均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对生态环境基本无影响，故不开展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环境风险

在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可降低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项目对环境的风险影响可接受。
8、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无电磁辐射影响。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从环保的角度出发，在坚持“三同时”原则并按照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治理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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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本项目水量平衡图     单位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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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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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修磨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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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项目建设地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图  比例





注：    项目建设地；        500m范围；       100m卫生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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